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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实施商业健康

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5〕126 号），现

就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有关征管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试点地区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支出，可以

按照财税〔2015〕126 号文件规定的标准在个人所得税前据实扣

除。试点地区个人购买其他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不得税前扣

除。 

二、有扣缴义务人的个人自行购买、单位统一组织为员工购买或

者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，扣缴

义务人在填报《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》或《特定行业个人所得

税年度申报表》时，应将当期扣除的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支出

金额填至税前扣除项目“其他”列中，并同时填报《商业健康保

险税前扣除情况明细表》（见附件）。 

其中，个人自行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，应当及时

向扣缴义务人提供保单凭证。 

三、个体工商户业主、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者、个人独资和

合伙企业投资者自行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支出，预

缴申报填报《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（A 表）》、

年度申报填报《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（B 表）》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430


